
法規名稱：大陸地區法人團體來臺與臺灣地區法人團體合辦專業展覽許可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12 月 19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有關合辦專業展覽許可之業務，委任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以

下簡稱貿易署）辦理。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展覽，指符合下列要件：

一、參展者為來自同一產業之上、中、下游企業或專門研發機構。

二、主要參觀對象，以相關產業之企業或研發機構之從業人士為主。

三、展覽會中須展出同一產業之上、中、下游產品或服務，包括原料、半成品、零件、

成品、機器設備、技術或服務。

四、展出期間在十日以內。
 

第 4 條
 

1  本辦法所定臺灣地區法人、團體，其範圍如下：

一、輸出入相關同業公會

（一）臺灣區級之工業或輸出業同業公會。

（二）省（市）、縣（市）級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二、辦理會展產業之財團法人及社會團體。

三、會展產業公司。

2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臺灣地區法人、團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設立登記三年以上。

二、曾經辦理專業展覽。

3  第一項第三款之會展產業公司，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公司設立登記三年以上。

二、公司登記資本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三、曾經辦理專業展覽。

四、具備辦理展覽之專業人員，並有辦理專業展覽之經驗，或領有會展認證及格證書。
 

第 5 條
 

1  本辦法所定大陸地區法人、團體，其範圍如下：

一、省級以上事業單位或行業協會。

二、會展產業相關之團體或基金會。

三、公司。

2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設立登記三年以上。

二、曾經辦理專業展覽。

3  第一項第三款之公司，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公司設立登記三年以上。

二、公司登記資本額達人民幣三百萬元以上。

三、曾經辦理專業展覽。



四、具備辦理展覽之專業人員。
 

第 6 條
 

1  臺灣地區法人、團體與大陸地區法人、團體合辦專業展覽，應由臺灣地區法人、團體向

貿易署申請許可。

2  申請單位應於展覽開展日六個月前提出申請。

3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許可之專業展覽，其開展日與臺灣地區已舉辦同類型專業展覽之間隔

，不得少於三個月。

4  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不予受理。
 

第 7 條
 

1  依前條規定向貿易署申請許可合辦專業展覽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臺灣地區法人、團體之資格證明。

二、大陸地區法人、團體之資格證明。

三、展覽會之中英文名稱、項目、規模及時間。

四、展覽預定辦理地點及展場使用同意書（函）。

五、展覽計畫書。

六、徵展計畫書。

七、展覽之智慧財產權保護方案。

八、處理突發性事件之緊急方案。

九、共同舉辦展覽之合作契約或合作協議書。

十、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簽訂之契約或具法律效力之合作協議書。

十一、其他經貿易署指定之證明文件。

2  貿易署受理申請後，認其文件有欠缺或須補正者，得定期間要求申請人補正；屆期不補

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3  申請文件經審核通過後，如須變更，應於展覽開展日二個月前，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文

件，向貿易署申請同意後，始得辦理。
 

第 8 條
 

臺灣地區法人、團體與大陸地區法人、團體合辦專業展覽，其開放展覽之項目如下：

一、已開放准許進口之大陸地區物品。

二、其他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物品或服務業別。
 

第 9 條
 

1  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貿易署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一、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貿易署作成許可。

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貿易署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許

可。

三、未經許可，更換陳列、展覽場所。

四、其他違反申請陳列、展覽計畫及其目的之行為。

2  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有前項情形經撤銷或廢止許可者，貿易署於三年內不予

受理其申請案；已受理之申請案，應駁回其申請。
 

第 10 條
 

依本辦法申請合辦專業展覽者，不得申請政府經費補助。
 

第 11 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